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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梁变形观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桥梁变形观测的项目、方法、精度指标、数据处理与分析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跨江大桥、新型结构桥梁、组合结构桥梁、地质地形复杂环境桥梁运营期间的变

形观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982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度修正 temperature correction

观测数据分析中，根据观测温度与标准温度温之差导致的结构状态值变化对观测值进行修正的过

程。

3.2

趋势分析 trend analysis

在观测结果与桥梁基础数据对比中，对温度修正后的各期观测值变化情况及趋势进行统计分析的过

程。

3.3

观测控制截面 observation control section

体现桥梁结构特点及几何状态的典型截面。

4 基本规定

4.1 城市桥梁应建立长期稳定的变形观测网，变形观测网应包括基准点、工作基点和变形观测点。

4.2 变形观测应在冬季低温或夏季高温时段实施。观测周期不应超过 1 年。当每年仅观测一次时，宜

每 3 年增加 1 次反季节观测。

4.3 当城市桥梁遭遇船舶撞击、极端气候、地质灾害及其他不利因素影响时，应及时实施至少 1 次变

形观测。

4.4 在桥梁安全影响范围内实施建设工程时，施工期间及结束后应对桥梁实施变形观测至少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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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变形观测现场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同期观测应遵循“同人员、同设备、同方法”的原则；

b) 现场观测作业时应在封闭交通且无附加荷载和施工振动情况下进行；

c) 现场作业应选择在温度变化平稳、风速小、能见度适宜的时段进行；

d) 环境因素影响观测数据稳定时，应停止观测。

4.6 新建或加固改造后的桥梁应在投入使用前进行结构变形温度敏感性分析。

4.7 在数据处理和趋势分析时，应对实测变形值进行温度修正。

4.8 观测时的桥区环境温度应在距离观测桥面 1.2 m 高度读取，精确至 0.1 ℃。

4.9 城市桥梁变形观测应积极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

5 观测仪器

5.1 变形观测可采用智能全站仪、数字水准仪、卫星导航定位设备等仪器。

5.2 变形观测使用的仪器应通过检定或校准，且应在有效期内。

5.3 变形观测设备应满足夜间跨江观测的需要，并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5.4 智能全站仪测角标称精度应不大于 0.5″，测距标称精度应不大于（1 mm＋1×10
-6
）。

5.5 数字水准仪每公里往返测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标称值应不大于 0.5 mm，视准线（i 角）误差应

不大于 15″。

5.6 卫星导航定位应采用多频信号接收设备，其标称精度应不大于（3 mm＋1×10
-6
）。

6 变形观测

6.1 一般规定

6.1.1 观测前应检查识别各类观测点、恢复缺失点位，复核观测基准网。

6.1.2 变形观测精度等级应满足 GB 50982 二等精度要求，应以中误差作为衡量精度的主要指标，并

以二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6.1.3 观测点标识应包含编号和类型，点位标志应清晰、耐久；强制归心墩应加设警示标语。

6.2 观测项目

6.2.1 变形观测项目应结合桥梁结构特点、技术状况确定。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悬索桥变形观

测项目可按表 1 执行。

表 1 桥梁变形观测项目

桥 型 观 测 项 目

梁式桥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主梁水平位移、墩台垂直位移（沉降）、墩台垂直度、伸缩缝缝宽变化

拱式桥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主梁水平位移、拱轴线形、墩台垂直位移（沉降）、墩台垂直度、拱座垂

直位移、拱座水平位移、拱圈横向位移、伸缩缝缝宽变化

斜拉桥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主梁水平位移、索塔顶水平位移、塔基垂直位移、墩台垂直位移（沉降）、

墩台垂直度、伸缩缝缝宽变化

悬索桥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主梁水平位移、主缆线形、索塔顶水平位移、塔基垂直位移、墩台垂直

位移（沉降）、墩台垂直度、锚碇垂直位移、锚碇水平位移、伸缩缝缝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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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新型结构桥梁、组合结构桥梁、地质地形复杂环境桥梁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观测项目。

6.3 观测点布设

6.3.1 基准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基准点应设置在桥梁变形影响范围以外且安全稳定、便于施测处，平面基准点和高程基准点每

岸均不少于 3 个。有条件时，平面基准点和高程基准点可共用；

b) 基准点应埋设标志或标石，标志及标石埋设应符合 GB 50026 的规定；

c) 绘制平面基准点与高程基准点平面布置图，并应在图中标明观测点位置，做好点之记。

6.3.2 基准点不满足桥梁观测需要时应设立工作基点，工作基点可按 6.3.1 规定的方法设置。

6.3.3 变形观测点应设置在桥梁观测控制截面处，左、右偏离值均应不大于 1 m。

6.3.4 破坏的观测点宜原址补设，不稳定的观测点应异地重设。

6.3.5 变形观测点布设应按附录 A 执行，观测点编号可按附录 B 执行。

6.4 基准网测量

6.4.1 基准网宜采用独立坐标系。

6.4.2 基准网的测量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的规定，补设或重设的基准点应与原基准网同精度联

测。

6.4.3 变形观测前应对基准网进行稳定性分析，其点位误差应满足 6.1.2 的要求。稳定性分析应符合

下列要求：

a) 平面基准网采用复测平面坐标值与原平面坐标值比较法或全站仪固定边、固定角检核法进行稳

定性分析；

b) 高程基准网采用复测高程值与原高程值比较法或复测高差与原高差检核法进行稳定性分析。

6.5 桥梁变形观测

6.5.1 水平位移、垂直位移、主体倾斜、线形观测的方法与技术要求除应满足 GB 50026 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极坐标法进行水平位移观测时，宜对桥跨中部观测点采取双测站极坐标法进行观测，且观

测边长不宜大于后视边长；

b) 垂直位移观测点应与基准点或工作基点组成附合水准线路、闭合水准线路或结点网，当采用闭

合线路时，应联测 2 个及以上的基准点，并应以其中 1 点作为起算点，其余点作为检校点。

6.5.2 垂直度观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桥梁特性和精度要求，采用全站仪投点法、差异沉降法、倾斜仪法或三维激光扫描等方法

施测，观测技术要求应满足 GB 50026 的规定；

b) 采用投点法观测时，上、下测点高差不宜小于墩塔结构高度的 2/3，仪器设置位置与观测点的

距离宜为上、下点高差的 1.5 倍～2.0 倍；

c) 采用差异沉降法观测时，应采用几何水准方法测量沉降差，并可经换算求得垂直度及倾斜方向。

6.5.3 伸缩缝的缝宽变化可采用钢尺或游标卡尺直接量取，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伸缩缝各期缝宽测量应针对同一位置进行，测量应精确至 1 mm；

b) 伸缩缝缝宽应重复测量不少于 3 次，并可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6.5.4 原始记录内容应包含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时间、观测精度指标、设备型号、仪器

编号、加乘常数、作业人员等。

6.5.5 现场观测用电子记录设备应具备自动校核、实时保存和远程传输功能。

6.5.6 纸质记录应签署齐全并备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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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观测完成后应及时处理数据，数据异常时应及时复测。

7 数据处理与分析

7.1 数据处理

7.1.1 变形观测数据处理时应以稳定的基准点或工作基点作为起算点进行平差计算，获取各点平面坐

标和高程的变形值。

7.1.2 水平位移观测基准网点测量数据处理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1 水平位移观测基准网点测量数据处理技术指标

相邻基准点的点位

中误差（mm）
平均边长 L（m） 测角中误差（″） 测边相对中误差

3.0
≤400 1.0 ≤1/200000

≤200 1.8 ≤1/100000

7.1.3 垂直位移观测基准网点测量数据处理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2 垂直位移观测基准网点测量数据处理技术指标

相邻基准点高差中误差

（mm）
每站高差中误差（mm）

往返较差或环线闭合差

（mm）
检测已测高差较差（mm）

0.5 0.15 0.30 n 0.4 n

注：n 为测站数。

7.1.4 变形观测点测量数据处理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3 变形观测点测量数据处理技术指标

垂直位移观测 水平位移观测

变形观测点的高程

中误差（mm）

相邻变形观测点的高差

中误差（mm）

变形观测点测站高差

中误差（mm）

变形观测点的点位

中误差（mm）

0.5 0.3 0.15 3.0

注：变形观测点的高程中误差和点位中误差，是指相对于临近基准点的中误差。

7.1.5 针对标准温度，对变形观测值应进行温度修正。

7.1.6 对数据复核未消除的异常点应核实。

7.1.7 数据处理中应计入运营期间外部因素对桥梁变形的影响。

7.2 变形趋势分析

7.2.1 变形观测数据分析可采用作图法、统计法、对比法、建模分析法等。

7.2.2 对于补设的观测点，其原点位累计变化量可延续分析处理。

7.2.3 应将本次观测值与上期观测结果及基准值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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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应结合桥梁结构特点对桥梁观测控制截面的变形进行趋势分析。

7.2.5 应根据趋势分析结果提出桥梁养护建议。

8 观测成果资料

8.1 成果资料应包括变形观测方案、观测记录、观测报告等。

8.2 变形观测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概况、观测依据、观测项目、测点布置、观测方法、测量仪器、

观测人员、观测周期、数据分析、观测工作计划、交通组织措施、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8.3 变形观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概况；

b) 观测目的、观测项目和观测依据；

c) 观测人员情况汇总；

d) 观测点布设、补设、重设；

e) 采用的仪器型号、规格；

f) 观测数据采集和观测方法；

g) 基准网平面位置图、复测数据、稳定性分析；

h) 观测数据图表；

i) 数据处理与分析；

j) 桥梁养护建议；

k) 主要仪器设备检定或校准证书、现场作业图片等附件。

8.4 观测成果资料应按规定归档保存，其电子档案应存储在可靠介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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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变形观测点布设

A.1 梁式桥变形观测点按表 A.1 选择。

表 A.1 梁式桥变形观测点布设

序号 观测项目 变形观测点位置及数量

1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4 等分点布设；各变形

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2 主梁水平位移（横向）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布设；

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3 主梁水平位移（纵向）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各变形

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4 墩台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墩台的顶部或底部（距地面或常水位 0.5 m ～ 2.0 m ）应布设不少于 1 处

变形观测点

6 墩台垂直度 每个墩台纵、横桥向各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7 伸缩缝缝宽变化 每道伸缩缝不应少于 2 处（每处 2 个）变形观测点，沿行车道边缘布设

A.2 拱式桥变形观测点按表 A.2 选择。

表 A.2 拱式桥变形观测点布设

序号 观测项目 变形观测点位置及数量

1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4 等分点布设；各变形

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2 主梁水平位移（横向）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布设；

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3 主梁水平位移（纵向）
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各变形

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4 拱轴线形
每个拱圈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应按拱顶、 L/4 截面、拱脚布设；各

变形观测点沿拱轴线附近布设 1 处

5 墩台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墩台的顶部或底部（距地面或常水位 0.5 m ～ 2.0 m）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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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拱式桥变形观测点布设（续）

序号 观测项目 变形观测点位置及数量

6 墩台垂直度 每个墩台纵、横桥向各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7 拱座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拱座的顶部或底部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8
拱座水平位移

（横向）
每个拱座不应少于 2 处变形观测点，应按拱座上下游两侧布设

9
拱座水平位移

（纵向）
每个拱座不应少于 2 处变形观测点，应按拱座上下游两侧布设

10 拱圈横向位移
每个拱圈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应按拱顶、 L/4 截面、拱脚布设；各变

形观测点沿拱轴线附近布设 1 处

11 伸缩缝缝宽变化 每道伸缩缝不应少于 2 处（每处 2 个）变形观测点，沿行车道边缘布设

A.3 斜拉桥变形观测点按表 A.3 选择。

表 A.3 斜拉桥变形观测点布设

序号 观测项目 变形观测点位置及数量

1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9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8 等分点布设；各变

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4 等分点布设；各变

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2 主梁水平位移（横向）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布

设；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各变

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3 主梁水平位移（纵向）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

布设；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各

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4
索塔顶水平位移

（横向）
每个塔柱的顶部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5
索塔顶水平位移

（纵向）
每个塔柱的顶部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6 塔基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塔柱在塔梁交接处各布设 1 处变形观测点

7 墩台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墩台的顶部或底部（距地面或常水位 0.5 m ～ 2.0 m）应布设不少于 1 处

变形观测点

8 墩台垂直度 每个墩台纵、横桥向各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9 伸缩缝缝宽变化 每道伸缩缝不应少于 2 处（每处 2 个）变形观测点，沿行车道边缘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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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悬索桥变形观测点按表 A.4 选择。

表 A.4 悬索桥变形观测点布设

序号 观测项目 变形观测点位置及数量

1 桥面垂直位移（挠度）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9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8 等分点布设；各

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5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4 等分点布设；各

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行车道两侧边缘各布设 1 处

2 主梁水平位移（横向）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布

设；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各

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3 主梁水平位移（纵向）

主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 L/4 截面

布设；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边跨纵桥向每孔不应少于 1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按每孔的 L/2 截面布设；

各变形观测点沿横桥向应在主梁外侧各布设 1 处

4 主缆线形

每个主缆主跨不应少于 9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为 L/2 、 3L/8 、 L/4 、

L/8 、支点截面

每个主缆边跨不应少于 3 个观测控制截面，宜为 L/2 、 L/4 、支点截面

5
索塔顶水平位移

（横向）
每个塔柱的顶部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6
索塔顶水平位移

（纵向）
每个塔柱的顶部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7 塔基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塔柱在塔梁交接处各布设 1 处变形观测点

8 墩台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墩台的顶部或底部（距地面或常水位 0.5 m ～ 2.0 m）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9 墩台垂直度 每个墩台纵、横桥向各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10 锚碇垂直位移（沉降）
每个重力式锚碇的顶部或底部（距地面 0.5 m ～ 2.0 m）应布设不少于 1 处

观测点；每个隧道式锚碇应布设不少于 1 处变形观测点

11
锚碇水平位移

（横向）

每个重力式锚碇不应少于 2 处观测点，应按锚碇上下游两侧布设；每个隧道

式锚碇应布设不少于 2 处变形观测点

12
锚碇水平位移

（纵向）

每个重力式锚碇不应少于 2 处观测点，应按锚碇上下游两侧布设；每个隧道

式锚碇应布设不少于 2 处变形观测点

13 伸缩缝缝宽变化 每道伸缩缝不应少于 2 处

A.5 新型结构桥梁、组合结构桥梁、地质地形复杂环境桥梁变形观测点的选择应根据桥梁结构体系、

平面线形、墩柱高度、桥址地质地形等情况确定。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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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变形观测网的点位标识牌

B.1 基准点标识牌

基准点标识牌长 10 cm ～ 20 cm、宽 5 cm ～ 10 cm，内容应包括桥梁名称、基准点类型及点位

编号。桥梁名称宜采用全称，基准点类型分为平面基准点（简称 PM）和高程基准点（简称 GC），同一

类型的基准点应连续编号，图 B.1 表示某一桥梁 1 号高程基准点。

图 B.1 基准点标识牌示例

B.2 工作基点标识牌

工作基点标识牌长 10 cm、宽 5 cm，内容应包括桥梁名称、工作基点类型及点位编号。桥梁名称

宜采用全称，工作基点类型分为平面工作基点（简称 PMG）和高程工作基点（简称 GCG），同一类型的

工作基点应连续编号，图 B.2 表示某一桥梁 1 号平面工作基点。

图 B.2 工作基点标识牌示例

B.3 变形观测点标识牌

变形观测点标识牌长 10 cm、宽 5 cm，内容应包括观测项目、部件类型编码及点位编号。观测项

目按附录 A 执行，部件类型分为桥面（简称 QM）、主梁（简称 ZL）、索塔（简称 ST）、桥台（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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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桥墩（简称 QD）、拱圈（简称 GQ）、主缆（简称 LS）、伸缩缝（简称 SS）、锚碇（简称 MD）、

拱座（简称 GZ）,同一部件类型编码应连续，同一观测控制截面的变形观测点应自定规则连续编号。不

同观测项目的变形观测点共点时，可共用同一标识牌。同一观测项目同一处变形观测点若采用双点位布

设时，可在点位编号后加 a、b 进行区分，并分别设置标识牌。图 B.3（a） 表示某一桥梁第 3 个桥

面垂直位移（挠度）观测截面第 2 个变形观测点。图 B.3（b） 表示某一桥梁 1 号拱座第 2 个横向

水平位移观测点和 1 号拱座第 2 个纵向水平位移观测点。

（a）

（b）

图 B.3 变形观测点标识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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